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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102 學年度第 3次院務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3 年 3 月 3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貳、開會地點：花師教育學院大樓三樓 A308 會議室 

参、主席致詞： 

肆、報告事項： 

一、本學期重要活動 

3/6     國科會人文圖書計畫專題演講－劉美慧教授 

3/15    學代會－善耕 356 團隊紀錄片欣賞 

3/22-23 課程系－華山論見全國教育碩士生論壇 

3/24-25 師資培育中心－師培評鑑 

3 月份  特教系－擬申請國際學術研討會 

4/9    學代會－旅遊作家 Elaine 及 Vicky 主講「旅行帶給我們的實踐禮物」 

4/12    幼教系－「童話夢想袋著走」畢業展 

4/24    國科會人文圖書計畫專題演講－謝卓君助理教授 

4 月份   課程系－教育美學系列系列講座 

5/2-3   教行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5/3     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6/5     原住民教育中心與特教系－原住民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二、鼓勵英文授課，擬列入教學績優獎勵辦法，或教師升等辦法，並預計下次院

誤會議討論。 

三、國際碩士專班應將台灣學生列入招生對象。 

四、本校「系學會評鑑」，本院共有 3系所獲獎，分別為：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系 - 

【特優】；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 【優等】；特殊教育學系 - 【優等】 

 

伍、提案討論：           

【第一案】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提案 1-1 

     案由：有關體育與運動科學系三位 102 學年應屆畢業生，國民小學教師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修習學分順序不符案，提請  討論。 

          說明：一、依據  均部 101 年 03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10054936 號函，本

校師資培育中心教學程修習辦法第七條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如下：

第三項第二款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修課順序為教育基礎

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與教學基本學科課程先於教材教法課程，

未修習教學基本學科不得修習該科教材教法課程與教育實習課

程。  

                二、因本學程修習辦法於 101 年通過，實屬新法令，是否能不溯及既

往，103 學年畢業生定將嚴格遵守學程修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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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列三位同學雖不符修習辦法之修課順序，但皆已有達任課教師

要求，專業能力不但獲得任課教師肯定，且受實習學校大力肯定

（請詳見附件吉安國小集中實習評分表）： 

                    1.沈思安同學雖然國音及說話和健康與體育和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同修，但教學實習獲任課教師肯定為 B＋。 

                    2.賈閩云同學雖然自然科學概論和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

教法和國民小教教學實習同修，但教學實習獲任課教師肯定為

A－、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為 A－。 

                    3.吳秉翰同學雖然國音及說話和國民小學教學實習同修，但教學

實習獲任課教師肯定為 A－。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提案單位：原住民教育中心 

     提案 2-1 

     案由：原住民教育中心承辦全國原住民族教育暨原住民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事宜，擬邀請各系主任擔任原住民相關專業領域召集人，請  審議。 

     說明：一、本研討會經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1.20原民教字第1030003424

號函核定辦理之。 

          二、附件 2-1：議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提案單位：花師教育學院  

     提案 3-1 

     案由：本院工讀金分配原則、研究生（RA）分配原則及研究生助學金（TA）分

配原則草案，請  審議。 

     說明：一、依據教務處東教內字第 1030002972 號函辦理。  

           二、本院得依據分配總額度，訂出分配原則，以示公平。 

           三、附件 3-1：工讀金分配原則、研究生（RA）分配原則及研究生助學

金（TA）分配原則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提案單位：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提案 4-1 

     案由：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更改系名案，請  審議。 

     說明：一、依據本系 102 年 11 月 11 日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決議辦理。 

           二、依據本系 102 年 6 月 10 日（星期一）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

系務會議投票通過以「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更改為本系名稱，並

於後續完成申請調整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於本（102）學年度內

提出申請。 

           三、附件 4-1：104 學年度課程系調整系名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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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4-2 

     案由：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請  審議。 

     說明：一、依據本系 102 年 11 月 11 日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決議辦理。 

           二、附件 4-2：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提案單位：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提案 5-1 

     案由：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理要點追認案，請  審

議。 

     說明：一、案經體育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02 年 09
月 13 日）修正通過辦理。 

           二、現行條文於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102 年 09 月

16 日)修正通過，於 102 年 9 月上簽主計室提出要點-支給標準

不夠清晰，需加註運動術科不受人數限制得加成，始符合系務

會議的決議，修改後提院務會議追認。 

           二、附件 5-1：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